[bookmark: _GoBack]关于组织做好2026年度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科技局、开发区（园区）管委会科技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以下简称《评价办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22〕67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关于开展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工企业函〔2026〕160号）规定，按照有关要求，为做好2026年度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宁波市内注册的居民企业；
2.职工总数不超过500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2亿元，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
3.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限制和淘汰类；
4.企业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企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不低于60分，且科技人员指标得分不得为0分。
（二）符合以上1-4项条件的企业，若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一项，可直接确认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
1.企业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2.企业近五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在前三名；
3.企业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含宁波市级）研发机构；
4.企业近五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二、评价流程
（一）企业注册登记。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按照自愿原则，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科技型中小企业”板块注册并填报企业相关信息，上传加盖企业公章的相关佐证材料，并保证所填内容和提交资料准确、真实、合法、有效。
（二）形式审查。各区（县、市）评价工作机构对企业提交的资料及相关附件进行形式审查。审核通过的，通过平台提交至市科技局；审核未通过的，企业可补正后再次提交，提交时间以最后一次补正提交时间为准。
（三）实地核查。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本年度参评企业如符合以下情况，各区（县、市）科技主管部门应在推荐前开展实地核查：
1.职工总数为5人及以下的企业；
2.知识产权数量为0的企业；
3.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低于10万元的企业；
4.近三年曾有严重违法失信、撤销入库编号等情况的企业；
5.首次参评的企业。
（四）公示公告。市科技局汇总拟入库企业名单，按批次生成公示文件，在平台和市科技局网站上公示10个工作日。公示有异议的，由市科技局会同评价工作机构及时处理，相关结果通过系统告知企业。公示无异议的，在平台和市科技局网站进行公告，赋予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
三、时间安排
（一）2026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分多批次进行，企业提交《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的受理截止日期为8月31日。
（二）请各区（县、市）评价工作机构及时进行企业评价信息形式审查和实地核查，对信息完整且符合条件的企业，市科技局办理企业入库公示公告。
四、优惠政策
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自取得当年全年有效。评价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享受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后补助、亏损结转年限延长、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奖补等优惠政策。
（一）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研发后补助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享受加计扣除比例100%，同时符合条件的规模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享受我市研发投入后补助政策。
（二）亏损结转年限延长。当年具备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可申领科技消费券，用于检验检测、技术开发、场地租赁、研发设施设备购置租赁等服务，具体可咨询当地科技管理部门。
（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效期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五、有关要求
（一）经认定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需同步申报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具体申报工作流程请参照《关于开展2026年度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暨宁波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二）各区（县、市）组织评价机构要坚持“优质”标准，树牢质量意识，坚决摒弃“唯数据论”。要重点审核企业科技人员占比、研发人员占比等指标，是否与企业科技属性相匹配;企业所填知识产权的数量、类别是否与国家知识产权数据库中信息一致;企业申报主导产品与实际主导产品是否一致，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是否与主导产品相关。要严把企业科技属性，严禁将单纯从事商贸流通、简单组装加工、无自主研发活动的企业包装入库。同时，要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解读，引导企业自主申报，防范不良中介机构违规参与申报工作。
（三）各级科技创新载体（省级以上高新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等）要加大对园区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动员力度。
（四）各区（县、市）组织评价机构对入库前需实地核查的企业，要做到走访核查全覆盖，现场核实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以及申报资料真实性、数据一致性等情况，并做好核查材料留存。开展集中随机抽查，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对全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申请材料核验，重点核验指标异常、数据矛盾、突增突减等情况，必要时要开展现场核查，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撤销编号。原则上被抽查企业不含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已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为条件直接确认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且同一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经抽查符合条件)三年内仅抽查一次。
（五）加强政策宣贯。各地科技部门要切实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开展政策宣传，扩大政策宣传面，深入分析辖区内企业，确保所辖区域内企业能够充分了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优惠政策。辅导符合条件的广大中小企业开展评价入库，发动辖区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参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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